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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大学科研经费入账全流程线上服务

系统操作手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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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登录系统

进入【数字聊大】，点击【应用中心】，点击【教学科

研】，进入“科研管理系统”。

**特别提醒

办理所有经费业务的前提是已在系统中完成科研立项，

未完成立项无法办理任何经费业务，立项界面如下图。

一份合同仅需立项一次，后续多次到账无需重复立项。

立项及科研项目本身的系统使用问题请咨询科技主管

部门相关人员；经费入账业务按以下流程办理，未涉及的特

殊情况可致电财务处电话 823925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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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资金到账后的经费认领、开票及入账

1.点击【入账办理】

在【摘要】处输入来款单位名称（可模糊查询），点击

【认领】。

2.点击【项目名称】

选择需要开具发票的对应项目。

**注意：（1）未完成科研立项的项目（立项需要科技

主管部门审批后）无法在此处选中。（2）如系统中有已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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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未完成的数据，此处无法选择。如已认领未完成是正常业

务，请等待完成后再认领新款。如是作废数据，请在“入账

办理-认领状态（在页面左侧）-已认领”处删除。（3）不要选

错项目，尤其是名称相近的项目，否则后续工作无法正常推

进。（4）若同一教师签订了多份合同，请尽量设置不同的

项目名称，避免后续难以区分判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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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填写【认领金额】

4.选择【开票方式】

横向经费、需要开票的纵向经费等选择“到账开票”，

特殊原因已与财务处沟通好的前提下才可选择“不开票”。

点击【下一步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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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选择【票据类型】

点击“到账开票”的，系统转入开票窗口。选择【票据

类型】，请提前与对方企业核实开具哪种发票，一旦开具无

法更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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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选择【是否免税】

免税的在【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】处上传《山东省

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审核证明》（带章版）。在科研项目立项

上传合同时，也应将以上证明放在合同最后一起上传系统。

申请免税发票的在尚未取得《山东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

审核证明》前请不要申请发票。

只有增值税普通发票可选择是否免税，增值税专用发票

无法免税。

【对方单位名】和【纳税人识别号】是必填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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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填写【入账开票明细】

【开具内容】按合同实际内容选择“技术开发”“技术

服务”“技术咨询”“技术转让”之一，如需要填写课题名

称，请在【开票备注】中填写。

【数量】不可填 0，【开具金额】单位为“万元”，最

后点击【提交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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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查收发票

申请后 3个工作日内，项目负责人可在手机短信中查看

发票链接（提醒：中国移动的短信为“中国移动 139邮箱”

发送）。

三、资金未到账的预借发票

1.进入【预借票据】

点击【新增】

2.点击【项目名称】

选择需要开具发票的对应项目

**注意：（1）未完成科研立项的项目无法在此处选中。

（2）不要选错项目，尤其是名称相近的项目，否则后续工

作无法正常推进。（3）若同一教师签订了多份合同，请尽

量设置不同的项目名称，避免后续难以区分判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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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选择【票据类型】

请选择前与对方企业核实开具哪种发票，一旦开具无法更换。

4.选择【是否免税】

免税的在【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】处上传《山东省

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审核证明》（带章版）。在科研项目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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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传合同时，也应将以上证明放在合同最后一起上传系统。

申请免税发票的在尚未取得《山东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

审核证明》前请不要申请发票。

只有增值税普通发票可选择是否免税，增值税专用发票

无法免税。

【对方单位名】和【纳税人识别号】是必填项。

5.填写【预借票据明细】和【其他信息】

【开具内容】按合同实际内容选择“技术开发”“技术

服务”“技术咨询”“技术转让”之一，如需要填写课题名

称，请在【开票备注】中填写。

【数量】不可填 0，【开具金额】单位为“万元”。

填写【预计到账时间】，最后点击【提交】。

6.查收发票

申请后 3个工作日内，项目负责人可在手机短信中查看

发票链接（提醒：中国移动的短信为“中国移动 139邮箱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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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送）。

四、资金到账后的核销发票及入账

**特别提醒：只有在科研系统已预借发票成功的，才能

按以下流程核销发票。如特殊原因线下开票的，请按“二、

资金到账后的经费认领”中“不开票”流程入账。

1.点击【入账办理】

在【摘要】处输入来款单位名称（可模糊查询），点击

【认领】。

2.点击【项目名称】

选择需要开具发票的对应项目。

**注意：（1）未完成科研立项的项目无法在此处选中。

（2）如系统中有已认领未完成的数据，此处无法选择。如

已认领未完成是正常业务，请等待完成后再认领。如是作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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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，请在已认领处删除。（3）在不要选错项目，尤其是

名称相近的项目，否则后续工作无法正常推进。（4）若同

一教师签订了多份合同，请尽量设置不同的项目名称，避免

后续难以区分判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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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填写【认领金额】

4.选择【开票方式】

已经预借发票的，选择“核销开票”。点击【下一步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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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点击【单据号】

选中“已经预借的发票”，填写【本次核销金额】，点

击【提交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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